
北金小学资产管理制度
凤凰镇北金小学为了加强学校财务及资产管理，提高学校资产使用效益，促进学校工作全面发展，特制订本制度。

一、凡单价在500元以上，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一般设施、设备和物品或单价不足500元、但使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设备和物品都属于学校固定资产，此外的公物为低值易耗品。
    二、学校资产由总务处校产管理员统一管理，对低值易耗品进行登记，建立资产使用保管责任制，对资产的采购、发放、保管等均由专人负责，严格各项手续。对资产每年进行一次清查，做到帐、物相符。财务室要建立固定资产账目。
    三、资产购置应由办公室根据各科室工作需要提出申请或计划，报学校校委会审批后，按财务管理规定及时购买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    四、集体和个人使用的资产，只有使用权和保管权，转移、报废、报损、调出和变卖必须根据有关规定由学校统一处理，严格执行有关手续。
    五、国有资产需进行变卖、报废、报损的，由校产管理员和财务提出意见，报学校领导批准；再报到教育局校产科批准。
    六、照相机、放像机、收录机、电视机、摄像机等贵重器材和电器设备，由专人负责，严格管理，认真保养，精心使用，不准外借。
    七、更换资产保管人或负责人时，要严格履行移交手续，交接时应有领导监督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凤凰镇北金小学         

2022年9月

